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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政府机构改革的背景下,部分大型水库提高机构规格引发了与水行政主管部门之间的一系列矛盾和冲突,不利于

其综合效益的有效发挥。文章首先阐述了大型水库管理单位与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矛盾的外在表现,然后分析了造成这些矛盾

的深层原因,并提出了矛盾化解的基本思路和主要途径。 

[关键词] 大型水库；管理单位；水行政部门；矛盾化解 

 

我国的大型水库主要兴建于上世纪中后期,建成后主要

根据水库的重要性、地理位置和行政区划分别由各级政府成

立水库管理局等事业单位进行管理,其中属于中央和省级管

理的级别 高,数量 少,属于县级管理的级别 低,但是数

量 多[1]。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水资源的供需矛

盾日渐突出,北方地区尤其如此。为了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

中央适时提出了 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并加大了对水库等

水利工程的管理力度。大型水库作为规模大、功能性强的蓄

水工程,日渐受到国家的重视。在我国的政治和社会管理体

制下,事业单位的规格的提高,不仅代表着国家对相关工作

的重视,同时也具有管理方面的诸多优势[2]。因此,为了更好

的管理和使用有限的水资源,许多大型水库管理单位的规格

相继得到提高。在这一背景下,部分大型水库的管理单位规

格已经高于同级水利主管部门,但是在业务上接受水行政主

管部门的指导,这必然导致水库管理机制上的诸多不顺,进

而诱发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利于大型水库的安全管理

和运行。因此,解决大型水库管理单位与同级水利部门之间

的矛盾,对促进我国的水利改革,强化水资源管理具有重要

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大型水库管理单位与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矛盾表现 

在部分大型水库管理单位规格升级之后,由于其机构规

格等同甚至高于水行政主管部门,进而造成水库管理部门和

水行政主管部门之间的诸多矛盾,甚至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

给水利工程安全管理造成诸多不便,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1.1不利于水行政部门实施相关的管辖权 

由于大型水库管理部门在升级后,往往其管理权直接隶

属于各级政府,而同级政府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在人事和财务

方面并无管辖权,同时也就意味着失去对这些大型水库的行

政管理权。例如,在新一轮的水利机构改革中,大批县属大型

水库的管理单位升级,并市级机构编制委员会发文直属县政

府,这也就意味着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失去对这些水库的行政

管理权,进而导致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3]。 

1.2大型水库管理单位规格过高有悖于机构改革精神 

在社会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稳步推进的背景下,机构改

革成为政府改革和服务型政府构建的重要途径和表现。中央

编制委员会也多次发文强调,事业单位机构改革的主要目标

是精简机构、提高效率。但是,部分事业单位的改革的过程成

为机构膨胀、人员增多、规格提高、财政负担加重的过程,有

悖于中央的初衷。在水利工程管理领域,部分大型水库管理机

构伴随着机构改革一路升级,人为造成机构规格偏高、机构臃

肿,不便于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的现状,这显然是严重违

背中央关于事业单位机构改革的精神的。 

2 大型水库管理单位与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矛盾的归因

分析 

面对大型水库管理单位和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之间的

矛盾,基于帕金森定律,以横向府际关系处理和权益之争的

视角审视上述矛盾产生的深层原因,以期为矛盾的化解提供

支持。 

2.1部分领导仍旧秉承官本位的价值观 

将大型水库管理单位进行升级,其背后是一连串的职务

晋升,但是单位的管理范围、内容以及任务并没有发生比较

明显的变化,而唯一发生变化的是一批干部得到提拔,可以

满足部分人职务升迁需求。因此,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是部

分领导者的官本位思想意识,是官僚主义在作怪。由于主要

的关注点不是工作需要,而是政治业绩, 终必然导致越改

越大,但是越改越不协调的问题。 

2.2地方政府的乱作为现象比较严重 

县市水利局和省水利厅等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是同级

人民政府设立的负责辖区内水利工作的政府机构,主要负责

水资源管理、防汛抗旱和水利工程管理工作。根据我国政府

机构设置的相关规定,水行政主管部门下属的水库管理局等

水利工程管理部门的机构规格要更低,其目的就是便于同级

水行政部门的统一调度和管理。但是,随着部分大型水库管

理单位的升级,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认为有责任和义务对水

库管理单位行使管理权,但是升级后的大型水库管理部门则

认为自己的规格更高,不愿意接受领导,进而产生了不可调

和的矛盾和问题。上述问题的出现,与地方政府的乱作为存

在密切关系。中央编制委员会历来强调内设与下属机构的规

格不得等同或高于其主管部门。但是,部分地方政府出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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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目的,将部分大型水库的管理单位进行升级,造成快乐隶

属和管理关系方面的不协调,这种不从工作实际出发,缺乏

有效斟酌的做法值得进一步商榷。 

3 大型水库管理单位与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矛盾化解的

思路与路径 

3.1矛盾化解的基本思路 

大型水库不论其管理单位的级别和权属如何,其本质都

属于水利工程运行管理范畴,因此不能完全独立于当前的水

利系统,均需要和水行政主管部门产生业务往来和联系,如果

不能理清两者之间的关系,矛盾的化解和避免就是一句空话。 

从大型水库的属性和定位来看,如下几个方面的性质不

会随着水库管理单位的升级而改变：第一,大型水库的日常

工作内容不会改变。大型水库管理单位的规格可以通过行政

运作的方式获得升高,但是并不会影响水库工程本身的准公

共产品属性,仍旧是具有防洪、供水、养殖、灌溉以及生态

保护等诸多功能的公益性工程项目。因此,大型水库的管理

单位仍旧需要将安全管理作为工作的中心任务；第二,大型

水库的日常管理方式不会改变。大型水库管理单位的规格升

级,必然会造成行政管理方面的诸多变化,但是并不会影响

到日常工作的基本方式,在工程的巡视检查、安全监测、工

程维护、年度考核等方面均不会发生变化；第三,大型水库

对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依附性不会改变。大型水库管理单

位的规格升级,主要影响的是行政管辖权,但是,水行政主管

部门对这些水库的业务指导权并不会变化,这是《防洪法》

和《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从法律层面的界定,其各类计

划、规划、方案的制定和实施均需要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批；

第四,大型水库无执法权的特征不会改变。大型水库管理单

位行政级别的升级,并不会带给其行政执法权,对于发现的

违法问题,仍需要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汇报,由水行政主管部

门进行执法。 

3.2矛盾化解的具体路径 

通过上文分析,要化解大型水库与水行政主管部门之间

的矛盾和冲突,需要将两者之间的矛盾转化为水利系统的内

部矛盾,通过管理机制的协调和理顺予以有效化解,基于上

述思路,提出如下的矛盾化解具体路径：第一,将大型水库隶

属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管理。该化解路径的具体思路为,将

升级后的大型水库管理单位重新划归到同级的水行政部门

管理,作为其下属单位,明确领导关系。也就是说,不论大型

水库管理单位行政级别的高低,均需要接受同级水行政主管

部门的领导,并服从其调度和指挥,拥有对大型水库管理单

位的人、财、物的管辖权。显然,这种模式是对水行政部门

有利的化解途径,对地方水利业务的正常开展具有重要帮

助。第二,让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兼任大型水库管

理单位负责人。采用这种方式处理,可以保持大型水库管理

单位行政升级后的归属不变,而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负责

人和大型水库管理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因此在处理两者之

间的矛盾时会有所兼顾,有效避免厚此薄彼的情况发生,因

此,这也是水行政主管部门 希望采取的方式。 

4 结语 

水利工程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我国

作为人均水资源数量明显不足的国家,大型水库在保障供水

安全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因此,理顺大型水库的管

理机制,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对 大限度发挥大型水库的综

合效益,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建设具有重要价值。针

对我国大型水库管理的现状,理顺管理体制,应该将发力点

置于大型水库管理单位的机构规格以及隶属关系上。从宏观

层面来看,十九大以来,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步入深水区,刚

刚闭幕的全国两会也进一步明确了机构改革的基本思路,

“放、管、服”已经成为政府改革的新思路和新常态,这必

将为理顺大水库的管理机制提供宏观政策环境和历史机遇。

因此,大型水库管理改革要基于国家机构改革的宏观背景,

通过理论研究和个案分析相结合,为水利部门的机构改革提

供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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